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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兼具理論與實務，增加就業

適應力與競爭力，增進學校與業界互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審議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之原則與推動方針，得成立「校外實習委員會」，

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條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暨

兩岸合作處、校友聯絡中心各系(所)與校外實習機構共同輔導，其分別

負責事項如下： 

一、 教務處：推動與協調各系所實習課程之開設，彙整實習課程相關資

訊。  

二、 學生事務處：協助開發實習機會、實習職缺條件洽談與公告、彙整

全校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資料及校外實習機制之建立與檢討。 

三、 研究發展處：協助開發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合約或備忘錄。 

四、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協助執行海外實習。 

五、 校友聯絡中心：開發校友企業提供實習機會。 

六、 各系(所)：協助開發實習機會、規劃開設課程、安排輔導教師、督

導學生實習、 評定成績等相關業務。 

七、 實習機構：學生實習工作之訓練、專業指導、生活與工作輔導，並

對學生進行成效考核等事宜。 

第四條 實習機構與實習合約 

一、 實習機構之甄選以主管機關核准立案，具良好制度與信譽之國內外

公民營機構或法人組織為原則。 

二、 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實習職缺應與系所校外實習課程相關。 

三、 實習機構經評核後，雙方應簽訂實習合約或備忘錄。合作契約應載

明參與實習人數、工作內容、實習時數、實習期間、請假規定、津

貼及保險等內容與其他相關之權利義務。 

四、 實習合約內容應符合當地政府教育及勞動法令。 

第五條 實習課程 

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設與實施，悉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

要點」辦理。 

第六條 實習職缺媒合 

一、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應提出申請，經系(所)核准。未成年者須經監護

人同意。 

二、 除實習機構特殊需求外，實習職缺媒合應以公平、公開為原則，以



書面審查或 面試方式，媒合實習職缺。 

三、 學生自行開發實習機構者，該機構須經各系(所)評估合格，始可辦

理實習登記。 

第七條 實習輔導機制 

一、 學生至校外實習前，應參加由各系(所)或學生事務處聯合辦理之行

前說明會。 

二、 實習輔導教師應赴各實習機構訪視學生，協調解決學生實習困難、

了解學生實習進度與成效並填寫訪視紀錄送交各系所核備。 

三、 海外實習不受前款拘束，得依個案彈性辦理。 

四、 實習輔導教師應與實習機構密切聯繫，若有實習機構不適切或學生

不適應情事，應輔導學生轉換實習機構或中止實習。 

第八條 實習成績考核 

一、 學生須撰寫實習報告，報告格式由系(所)自訂，於實習結束後送交

實習機構主管與實習輔導教師評閱。 

二、 校外實習成績應由實習機構與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核，評核標準與

考核內容由各系(所)訂之。 

三、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各項行為宜自我約束，如有優良或不良表現，

則依本校獎懲辦法處理。 

四、 實習期間請假均須依照實習機構人事規定辦理，並於事後依實習機

構規定補足實習時數，違者不授與學分。 

第九條 學生實習期間，所需相關費用除實習機構同意負擔外，由學生自行支

付。 

第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應參加勞工保險或加保團體意外險，保額至少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若實習機構未提供保險，由學校協助實習學生加保意外險。 

第十一條 各系(所)得應實施需要訂定「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經系(所)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